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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部訴願決定書 

科部訴字第 1090010755 號 

訴願人：○○○○○○○○○○○○○○○○○○○○○○○○

○○  

代表人：○○○ 

設：○○縣○○鄉○○村○○鄰○○○路○○巷○○號 

 

訴願人因土地徵收事件，不服科技部新竹科學工業園區管理

局(108 年 12 月 11 日改制為科技部新竹科學園區管理局，以下簡

稱竹科管理局）不給付協議獎勵金，提起訴願，本部決定如下： 

主文 

訴願不受理。 

理由 

一、 按訴願法第 56 條第 1 項及第 2 項規定：「訴願應具訴願書，

載明左列事項，由訴願人或代理人簽名或蓋章：一、訴願人

之姓名、出生年月日、住、居所、身分證明文件字號。……

三、原行政處分機關。四、訴願請求事項。……」；「訴願應

附原行政處分書影本。」同法第 77 條第 1 款規定：「訴願事

件有左列情形之一者，應為不受理之決定：一、訴願書不合

法定程式不能補正或經通知補正逾期不補正者。」又提起訴

願，以有具體事件之行政處分為前提要件，若未確指於某年

月日之何種處分有何不服，即屬於法不合（參照最高行政法

院 91年度裁字第 309號裁定意旨）。 

二、 訴願人因新竹科學園區寶山用地徵收建物搬遷獎勵金事件，

提起訴願，其訴願書主張其所屬會員對於建物搬遷獎勵金 7%

遭不明因素取消，請求恢復，並載明訴願人之一：○○○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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訴願人之二：○○○○。且說明略以，據被徵收土地範圍建

物補償訴願人陳述：當初已簽立同意協議價購同意書，因種

種因素未能促成簽訂買賣契約書，延生後續雙方認知上之差

距，造成被徵收地主建物補償者莫明損失 7%獎勵金，遂提起

本件訴願。本部以本件訴願書何人為訴願人？○○○○○○

○○○○○○○○○○○○○○○○○○○○是否為訴願代

理人？及未記載所不服原行政處分書文號，亦未檢附原行政

處分書，以 108年 12月 16日科部訴字第 1080080040號函請

訴願人於文到之次日起 20日內依法陳明及補正送本部。 

三、 查本部科部訴字第 1080080040號函已於 108年 12月 18日送

達訴願人，有經訴願人受雇人簽名收受之本部訴願文書郵務

送達證書在卷可稽。茲訴願人迄未陳明補正，致訴願人為何

人及所不服之行政處分不明，自無從審理，所提訴願應不受

理。 

四、 據上論結，本件訴願為不合法，爰依訴願法第 77條第 1款決

定如主文。 

 

訴願審議委員會主任委員 鄒幼涵(請假) 

         委員 陳宗權(代行主席職務) 

         委員 劉靜怡 

  委員 張文郁 

         委員 陳淑芳 

         委員 李崇僖 

委員 劉如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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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委員 林明昕 

 

 

中 華 民 國 1 0 9 年 0 5  月  1 5  日 

 

 

 

    如不服本決定，得於決定書送達之次日起 2 個月內向臺北高

等行政法院提起行政訴訟。 


